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
地址：106308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

聯絡人：林燁芳

電話：02-77493671

電子郵件：fung0514@ntnu.edu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師大教評中字第11010261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綜合活動種子教師回流工作坊實施計畫、報名表、A_108年技高【綜合活動領

域】種子教師培訓名單0416 (1101026170-0-0.pdf、1101026170-0-1.odt、

1101026170-0-2.pdf)

主旨：本校教育研究評鑑中心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辦

理十二年國課綱教師增能研習活動，檢送「一般科目綜合

活動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評量暨種子教師回流工作坊」實施

計畫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23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090158704號函辦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教師專業

發展相關活動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目的：

（一）增進技術型高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對十二年國民基本

教育課程綱要領域/群科課程綱要規劃理念，及研修內

容之認識與瞭解，以利落實108課綱精神，並協助各校

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領域/群科課程綱要之

推廣與說明。

（二）因應課綱強調之「核心素養」能力，透過素養教學導

向之分組討論，協助教師於課程設計、教材編選、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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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實施與評量上，實踐課綱精神之融入。

三、活動期程：

（一）活動日期：110年11月25日(星期四)上午9時15分至下

午5時。

（二）研習地點：本校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

(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)。

四、報名資訊：

（一）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：課程代碼：3236328。

（二）Email : nicolelu@ntnu.edu.tw。

（三）傳真：02-23415994。

五、、研習對象：

（一）已具備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宣導種子教

師資格者務必參加，詳如附件。

（二）全國公私立技術型高中、普通型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

校，及綜合型高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。

（三）全程參與教師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，敬請各校核予參加

人員公(差)假及課(職)務派代，往返交通費、雜等均

由服務學校依規定支應。

六、敬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與各校

協助轉知並並核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及課務派代。

七、研習場域因屬較密閉式空間，為做好疫情防治，敬請自備

口罩參加研習。

八、實施計畫可至技術型高中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網

站(https://vtedu.mt.ntnu.edu.tw/nss/s/gcart/index)

下載。

30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九、如有相關疑問請洽本案承辦人呂佩娟小姐(02-7749-

3673)。

正本：技術型高中、普高設有專業群科、普高設有專門學程、綜高設有專門學程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

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王志偉教師、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果綵婕教師、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

高級中學葉貞枬教師、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廖珮

玲教師、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許晴茹教師、穀保學校財團法人

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馬旭教師、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陳志蘭教

師、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簡良育教師、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郭芝伶教師、

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高孟琳教師、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陳佳惠

教師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胡育如教師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劉懿萱教師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陳易憶教師、國立虎尾高

級農工職業學校陳彥如教師、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李苹溱教師、國立

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陳子隆教師、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陳禹彤教師、國

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諶淑真教師、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李桂仙教

師、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楊淇之教師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

學校林明穎教師、本校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專任助理 呂佩娟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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